附件3
三、评分表
1、 评分前附表
1.符合性审查标准
	序号
	评审项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1.1
	形
式
评
审
	供应商名称
	与市场监管部门或其他行政机关颁发的可以合法开展业务的执照或证书一致（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证明材料）。

	
	
	书面承诺函
格式及内容
	应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

	
	
	联合体响应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响应。

	
	
	其他要求
	应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

	1.2
	资
格
评
审
	资格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提供书面承诺）；
2.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提供书面承诺）。

	
	
	信用要求
	至提交首次响应文件截止时间，供应商（含其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不得存在下列不良信用记录情形之一：
1.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
2.被税务部门列入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的；
3.被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
注：是否有不良信用记录，仅以评审当日查询的结果为准。

	
	
	其他要求
	招标文件其他实质性要求。

	
	
	响应报价
	响应报价不得超过采购预算（最高限价），只能有一个有效报价，不得提交选择性报价。

	1.3
	响
应
性
评
审
	响应文件
有效期
	应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

	
	
	服务期
	应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

	
	
	付款方式
	应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

	
	
	服务质量
	应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

	
	
	免费质保期
	应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

	
	
	合同形式
	应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

	
	
	响应文件异常监测
	不同供应商的文件制作机器识别码、MAC地址、IP地址不得相同。

	
	
	其他要求
	招标文件其他实质性要求。


二、评分表
	评分部分
	评分因素
	评分因素权重分值
	评分标准

	1、
	商务部分
	投标人认证
	3分
	投标人具有经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可的认证机构颁发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每一项认证得1分，最多得3分。
注：投标文件中提供证书扫描件作为评审依据，证书中应能体现发证机构已获认监委认证或能体现该证书可在认监委网站查询，否则须同时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在认监委网站对证书发证机构的查询截图作为评审依据。

	
	
	投标人业绩
	9分
	自2022年1月1日以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投标人具有设计制作或印刷业绩，且单个合同中设计制作或印刷金额不少于9万元的，每个得3分，满分9分。
注：
1.投标人应按下列规定提供业绩证明资料：
（1）合同；
（2）供货完毕并验收合格的相关证明文件（如验收证书或买方开具的证明等）；
2.业绩合同可提供包含甲乙方、项目名称、合同总金额、合同签订时间、合同供货范围、合同签字盖章页等关键内容的关键页的扫描件；
3.以上涉及到的材料扫描件信息应完整或能充分反映评审因素。如均未能明确反映出招标文件所要求的内容的（如合同中设计制作或印刷金额、合同内容等），应另附买方（或合同甲方）出具的证明资料予以明确说明。

	
	
	投标人的生产能力（生产线、生产设备）
	6分
	1.投标人具有彩色生产型数码输出设备、分辨率需要达到2400x4800dpi、可以输出330.2mm*1260.0mm纸张、需要达到52-360g双面纸张的输出能力的，得2分；
2.投标人具有黑白生产型数码输出设备、具备100张以上的输出能力、220面的扫描速度，分辨率要达到2400x4800dpi、VCSEL成像技术、需要达到350gsm纸张的输出能力、可输出300.2*700mm的涂层纸的，得2分；
3.具有全自动胶装机的，得2分；
注：投标文件中须同时提供下列证明材料： 
（1）设备照片；
（2）设备采购合同；
（3）设备采购税务发票扫描件； 
（4）设备能满足上述参数要求的证明材料（检测报告或产品彩页或设备官网截图等）；
（5）所有设备可在项目所在地供招标人现场勘察的承诺，格式自拟。

	
	
	产品、部件的软件著作权证书/专利证书
	8分
	投标人具有印刷或广告或设计类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或专利证书的，每一个得2分，最多得8分。
注：投标文件中须提供上述证书扫描件作为评审依据，如投标人提供专利证书，投标文件中还须提供专利登记簿扫描件,如投标人提供的专利登记簿与专利证书上记载的内容不一致的,以专利登记簿上记载的内容为准。

	
	
	信用评价
	5分
	评委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信用评价结果进行综合评分：评定为优的得3＜F≤5分，良的得2＜F≤3分，一般的1＜F≤2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服务承诺
	6分
	评委根据投标人针对本项目的各项服务承诺，以及各项服务与本项目的实际匹配程度、是否合理等内容进行综合评分。评定为优的得4＜F≤6分，良的得2＜F≤4分，一般的1≤F≤2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投标产品评价
	6分
	投标人提供宣传折页、企业文化手册等扫描件，根据产品是否与招标人需要相契合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分。评定为优的得4＜F≤6分，良的得2＜F≤4分，一般的得1≤F≤2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企业实力
	7分
	评委会根据投标人提供的企业实力介绍进行综合评价，评定为优的得5＜F≤7分，良的得3＜F≤5分，一般的1≤F≤3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服务实施方案
	10分
	评委根据投标人提供的服务方案是否与招标人需要相契合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分。评定为优的得7＜F≤10分，良的得4＜F≤7分，一般的1≤F≤4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2、
	报价部分
	价格分
	40分
	响应报价不得超过最高限价，否则作无效响应处理；通过初步评审的响应报价参与报价评审。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报价最低的为评审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响应报价得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响应报价得分=（基准价/响应报价）×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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